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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74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討論事項（三） 

內政部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

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因近來陸續查獲新型態改造槍砲，並已造

成多起社會矚目之傷亡案件，為維護治安，加強非制式

槍砲溯源管理，及遏止幫派及組織犯罪者持槍於公共場

所開槍、傷人，造成大眾恐慌事件，本部爰就法令不足

及實務所需，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內政部、法務部、經

濟部、文化部及原民會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加強非制式槍砲溯源管理，避免模擬槍或遊戲用槍之

零件，改造使用於組裝非制式槍砲，增訂槍砲、彈藥

之主要組成零件材質及殺傷力認定基準，並提升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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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管制位階，修正以刑罰論處。（修正條文第 4條及

第 13 條之 1） 

(二)為遏止幫派及犯罪組織成員持槍於公共場所開槍、傷

人，造成大眾恐慌，增訂於公共場所開槍射擊之特別

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 9條之 1及第 18 條） 

(三)為加強槍砲許可管制，規劃以行政檢查方式，管制槍

砲業者持有原料、半成品、樣品及成品等物品之流

向，降低槍砲零件外流遭組成非法改造槍砲之可能

性，另為兼顧治安及文化產業發展，適度開放影視攝

製使用模擬槍。（修正條文第 20 條之 1、第 20 條之

2及第 20 條之 3）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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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

日制定公布，其後歷經十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九

年六月十日。茲因近來陸續查獲新型態改造槍砲，並已造成多起社會矚

目之傷亡案件，且經統計達八成之非制式槍砲為模擬槍改造，爰有加強

非制式槍砲溯源管理及強化行政檢查規定之必要。又持槍於公共場所開

槍之行為造成大眾恐慌，須增訂處罰規定以達遏止之效果；另為兼顧治

安及文化產業發展，宜適度開放影視攝製使用模擬槍。 

為達成前開維護社會治安及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爰擬具本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材質及殺傷力認定基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為鼓勵自新，修正犯本條例以外之罪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且未經宣告緩刑或經宣告緩刑被撤銷者，始廢止或撤銷許可。（

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二） 

三、中央主管機關得遴聘（派）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槍

砲彈藥審認爭議諮詢小組。（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三） 

四、增訂於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

第九條之一） 

五、增訂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

藏及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主要組成零件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

十三條之一） 

六、犯本條例之罪自首，或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修正

採「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七、因應治安需要，將模擬槍之處罰由行政罰改為刑事罰，同時增訂納

管其主要組成零件及處罰規定，以及增訂例外許可影視攝製得使用

模擬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二） 

八、增訂得對槍砲、彈藥製造、儲存販賣場所實施行政檢查，以完善檢

查機制。（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三） 

九、考量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二之施行配套作業須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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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爰定明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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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槍砲

、彈藥、刀械如下： 

一、槍砲：指制式或非

制式之火砲、肩射

武器、機關槍、衝

鋒槍、卡柄槍、自

動步槍、普通步槍

、馬槍、手槍、鋼

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

槍、魚槍及其他可

發射金屬或子彈具

有殺傷力之各式槍

砲。 

二、彈藥：指前款各式

槍砲所使用之砲彈

、子彈及其他具有

殺傷力或破壞性之

各類炸彈、爆裂物

。 

三、刀械：指武士刀、

手杖刀、鴛鴦刀、

手指虎、鋼（鐵）

鞭、扁鑽、匕首（

各如附圖例式）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查禁，非供

正當使用具有殺傷

力之刀械。 

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槍砲、彈藥，包括其

主要組成零件。但無法

供組成槍砲、彈藥之用

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主要組

成零件材質與種類及殺

傷力之認定基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槍砲

、彈藥、刀械如下： 

一、槍砲：指制式或非

制式之火砲、肩射

武器、機關槍、衝

鋒槍、卡柄槍、自

動步槍、普通步槍

、馬槍、手槍、鋼

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

槍、魚槍及其他可

發射金屬或子彈具

有殺傷力之各式槍

砲。 

二、彈藥：指前款各式

槍砲所使用之砲彈

、子彈及其他具有

殺傷力或破壞性之

各類炸彈、爆裂物

。 

三、刀械：指武士刀、

手杖刀、鴛鴦刀、

手指虎、鋼（鐵）

鞭、扁鑽、匕首（

各如附圖例式）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查禁，非供

正當使用具有殺傷

力之刀械。 

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槍砲、彈藥，包括其

主要組成零件。但無法

供組成槍砲、彈藥之用

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主要組

成零件種類，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 第三項修正如下： 

（一）內政部依據第三項

規定，於八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以

台(八六)內警字第

八六七○六八三號

令公告「槍砲、彈

藥主要組成零件種

類表」，並據此認

定第二項所定之主

要組成零件。 

（二）隨著科技發展日新

月異，槍砲、彈藥

之主要組成零件材

質不斷推陳出新。

有鑑於國內製造之

模擬槍及遊戲用槍

，在樣式、尺寸及

材質上均極度仿真

，為避免該等槍枝

零件遭改造使用於

組裝非制式槍砲，

爰增訂槍砲及彈藥

主要組成零件之材

質，中央主管基公

告之。 

（三）我國對槍砲、彈藥

具有殺傷力之認定

， 目前係參據司法

院秘書長八十一年

六月十一日秘台廳

（二）字第Ｏ六九

八五號函釋，在最

具威力之適當距離

，以彈丸可穿入人

體皮肉層之動能為

基準；及日本科學

警察研究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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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以彈丸單位

面積動能達二十焦

耳／每平方公分，

足以穿入人體皮肉

層作為認定準據。

考量前揭基準應配

合實務現況及科技

發展滾動式修正，

且殺傷力之認定基

準涉及是否為本條

例納管之槍砲、彈

藥，爰增訂槍砲、

彈藥殺傷力之認定

基準，由中央主管

公告，以符實需。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

可之槍砲、彈藥、刀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

持有之槍砲、彈藥、刀

械，由中央主管機關給

價收購。但政府機關（

構）購置使用之槍砲、

彈藥、刀械或違反本條

例之罪者，不予給價收

購： 

一、許可原因消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

不堪使用。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

或漁民身分。 

四、持有人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 

五、持有人死亡。 

六、持有人犯本條例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或犯本條例以外

之罪受判處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確定，

且未經宣告緩刑或

經宣告緩刑被撤銷

。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

可之槍砲、彈藥、刀械

，有下列情形之一，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其持

有之槍砲、彈藥、刀械

，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

收購。但政府機關（構

）購置使用之槍砲、彈

藥、刀械或違反本條例

之罪者，不予給價收購

： 

一、許可原因消滅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

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

或漁民身分者。 

四、持有人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者。 

五、持有人死亡者。 

六、持有人受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者。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尚未撤銷

者。 

八、持有槍砲、彈藥、

刀械之團體解散者

。 

九、其他違反應遵行事

一、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本條例於九十三年

六月二日修正公布

增訂本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依本條

例許可之槍砲、彈

藥及刀械，持有人

受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者，應

撤銷或廢止其製造

、販賣、運輸、轉

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與陳列

槍砲、彈藥及刀械

之許可，該規定之

目的在於維護國內

社會秩序及保障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

考量依據前揭規定

撤銷或廢止原住民

持有自製獵槍或魚

槍之許可，將使其

終身無法再持有自

製獵槍或魚槍，影

響其傳統生活文化

，有放寬之必要，

爰於一百零六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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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持有槍砲、彈藥、

刀械之團體解散。 

九、其他違反應遵行事

項之規定。 

刀械持有人死亡、

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

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

持有人死亡，其繼用人

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

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

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

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

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

，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

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並委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

、彈藥、刀械及收繳之

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

送交內政部警政署銷毀

。但經留用者，不予銷

毀。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於經許可持有自製獵

槍或魚槍之原住民，其

故意犯最輕本刑為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犯

下列規定之一之罪為限

，適用之：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二第一項、第

四項、第一百八十

六條、第一百八十

六條之一第一項、

第四項、第一百八

十七條、第二百二

十四條、第二百三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

項之規定者。 

刀械持有人死亡、

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

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

持有人死亡，其繼用人

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

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

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

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

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

，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

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並委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

、彈藥、刀械及收繳之

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

送交內政部警政署銷毀

。但經留用者，不予銷

毀。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於經許可持有自製獵

槍或魚槍之原住民，以

其故意犯最輕本刑為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

犯下列規定之一之罪為

限，適用之：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二第一項、第

四項、第一百八十

六條、第一百八十

六條之一第一項、

第四項、第一百八

十七條、第二百二

十四條、第二百三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

、第二百七十一條

第三項、第二百七

十二條第三項、第

二百七十三條、第

月十四日修正公布

增訂第六項，限縮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之適用，以兼顧原

住民生活文化及槍

彈管制政策之維護

。 

（二）考量緩刑制度係為

促使惡性輕微之被

告或偶發犯、初犯

改過自新而設。為

鼓勵自新，爰修正

第一項第六款，將

原規定持有人受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者，除有第

六項情形外，皆應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修正為按其所犯

是否為本條例之罪

而為區分適用。所

犯為本條例之罪且

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同現行規定仍以

有第六項規範之例

外情形，始不予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

所犯為本條例以外

之罪受判處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確定，

修正為且未經宣告

緩刑或經宣告為緩

刑被撤銷者，始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 

（三）序文及各款酌作文

字修正。 

三、 第六項修正如下： 

（一）一百零八年五月二

十九日刑法第二百

七十二條修正，刪

除第三項殺害直系

血親尊親屬之預備

犯，回歸以刑法第

二百七十一條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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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一條

第三項、第二百七

十二條、第二百七

十三條、第二百七

十四條、第二百七

十五條、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百七十九條、第

二百八十一條、第

二百八十二條、第

二百九十六條、第

二百九十八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三百

零三條、第三百零

四條、第三百零五

條、第三百二十一

條、第三百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三百二十六條

、第三百二十八條

第五項、第三百四

十六條或第三百四

十七條第四項。 

二、森林法第五十一條

第二項、第五十二

條、第五十三條第

二項或第五十四條

。 

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四十條、第四十一

條或第四十二條。

但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六月十四日

修正公布之本條文

施行前，基於原住

民族之傳統文化、

祭儀或非營利自用

而犯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四十一條之罪

者，不在此限。 

四、本條例第九條、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四項、第

二百七十四條、第

二百七十五條、第

二百七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百七十九

條、第二百八十一

條、第二百八十二

條、第二百九十六

條、第二百九十八

條、第三百零二條

第一項、第三項、

第三百零三條、第

三百零四條、第三

百零五條、第三百

二十一條、第三百

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三百二

十六條、第三百二

十八條第五項、第

三百四十六條或第

三百四十七條第四

項。 

二、森林法第五十一條

第二項、第五十二

條、第五十三條第

二項或第五十四條

。 

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四十條、第四十一

條或第四十二條。

但於本條文修正前

，基於原住民族之

傳統文化、祭儀或

非營利自用而犯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四

十一條之罪者，不

在此限。 

四、本條例第九條、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四項、第

五項、第十三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

五項、第十四條或

第十五條。 

五、懲治走私條例第二

罪，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論處，且該

條已無分項。因第

六項各款所列之罪

，為經衡酌其犯罪

惡性較大，不宜放

寬撤銷或廢止行為

人持有自製獵槍或

魚槍許可之資格者

，爰配合刑法第二

百七十二條之修正

，第一款援引該條

部分刪除「第三項

」等文字。 

（二）第三款但書所定「

本條文修正前」係

指一百零六年六月

十四日修正公布之

本條文施行前，為

適用明確，爰予修

正。 

（三）另本次修正增訂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之

一違反子彈主要組

成零件管制之刑罰

及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之一將違反模擬

槍管制規定改為刑

事罰，二者規範之

刑度，其最輕本刑

均非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考量犯

該規定之罪屬槍砲

犯，本質為本條例

加強管制範圍，爰

於第四款增列「第

十三條之一」及「

第二十條之一第三

項至第五項」等文

字，將其列為撤銷

或廢止原住民持有

自製獵槍或魚槍許

可之事由。 

四、第七項規範事項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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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第十三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

五項、第十三條之

一、第二十條之一

第三項至第五項、

第十四條或第十五

條。 

五、懲治走私條例第二

條、第三條或第七

條。 

六、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三條第一項後段

或第六條。 

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四條第五項、第

六項、第五條第四

項、第七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四項

、第五項、第八條

、第十條、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 

 

條、第三條或第七

條。 

六、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三條第一項後段

或第六條。 

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四條第五項、第

六項、第五條第四

項、第七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四項

、第五項、第八條

、第十條、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

原住民犯前項規定以外

之罪，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

其自製獵槍或魚槍之許

可，尚未給價收購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通知其於三個月

內重新申請許可；屆期

未申請許可或其申請未

經許可者，仍依規定給

價收購。 

執行完畢，已無需適

用，爰予刪除。 

第五條之三  中央主管機

關為槍砲彈藥審認爭議

，得遴聘（派）相關機

關（構）代表及專家學

者組成槍砲彈藥審認爭

議諮詢小組；其組織及

運作方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內政部前於一百十年

四月十五日訂定查禁

模擬槍審議小組設置

要點，並據以成立查

禁模擬槍審議小組，

審議模擬槍認定相關

疑義。茲因查緝實務

不斷出現新型態變種

槍砲改造基材，試圖

以化整為零或改裝等

手法，刻意規避本條

例槍砲、彈藥或模擬

槍之規範。為釐清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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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彈藥主要組成零

件及模擬槍類別認定

疑義，一百十一年九

月二日內政部修正該

要點，擴大成員編組

，廣納機關、專家學

者等組成槍砲彈藥管

制審議會，該要點名

稱並修正為「槍砲彈

藥管制審議會設置要

點」。 

三、為使各類型態之槍砲

、彈藥及模擬槍類別

發生認定爭議時，中

央主管機關可經由專

業諮詢研議，為更周

延之認定，爰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得遴聘（

派）相關機關（構）

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

槍砲彈藥審認爭議諮

詢小組，並明確其組

織及運作方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之一  持第七條第

一項所列槍砲，於公共

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開槍射擊或朝公共場

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開槍射擊者，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持第八條第一項或

第九條第一項所列槍砲

，於公共場所、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或

朝公共場所、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開槍射擊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二項之罪，情

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一、本條新增。 

二、近來於公共場所開槍

犯案情形層出不窮，

除被害人受有傷害、

損害外，該行為對於

公眾亦產生疑懼恐怖

之心理影響。為有效

遏止此類犯行，並避

免經媒體報導產生模

仿效應，爰對於不特

定多數人共同使用聚

集之公共場所、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持本條

例所規範之槍砲為開

槍之行為，區分所持

為第七條第一項所列

槍砲，或持第八條第

一項或第九條第一項

所列槍砲，分別於第

一項及第二項定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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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罰；又情節輕微者

得減輕其刑，爰為第

三項規定。 

三、按第二條規範意旨，

依法使用槍砲人員，

非本條例規範對象。

故依法令配用槍砲之

軍警、海巡、特勤等

人員，於依法令執行

職務範疇內之射擊行

為，及經許可持有自

製獵槍或魚槍者，於

其原受許可使用之狩

獵、捕魚或原住民之

民俗祭儀、傳統文化

範圍內之射擊行為，

既屬依法令之行為，

而阻卻違法，依刑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均不予處罰，併予

說明。 

第十三條  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或運輸槍砲或

各類砲彈、炸彈、爆裂

物之主要組成零件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

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

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

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

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

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第十三條  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或運輸槍砲、

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

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

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

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

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一、 按內政部八十六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台（八

六）內警字第八六七

Ｏ六八三號公告之槍

砲、彈藥主要組成零

件種類表，炸彈及爆

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

均屬於管制物品。爰

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之一增訂子

彈之主要組成零件有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

等情形之處罰，定明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

、運輸、轉讓、出租

、出借、持有、寄藏

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

彈以外之各類砲彈、

炸彈、爆裂物之主要

組成零件者，依本條

處罰，以資明確。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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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未遂犯罰之。 

未遂犯罰之。 

第十三條之一  未經許可

，製造、販賣或運輸子

彈主要組成零件者，處

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

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

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

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未經許可，持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

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情節輕微者，得

免除其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未遂犯罰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因現行第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或運輸子彈

者之刑度，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較現行第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未經許可，

製造、販賣或運輸槍

砲、彈藥主要組成零

件之刑度，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低，為避免輕重失

衡，爰現行本條例未

將子彈之主要組成零

件納入管制。 

三、  近期陸續攔阻進口大

量制式子彈零件案件

，考量彈頭、彈殼、

推進火藥、底火及空

包彈，均為子彈零件

及子彈主要組成零件

之組合，經加工即可

製成完整子彈，為全

面管制子彈來源，爰

按刑罰級距於第一項

至第四項定明違反子

彈主要組成零件管制

規定之處罰，第五項

定明處罰第一項至第

三項之未遂犯。 

第十八條  犯本條例之罪

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

全部槍砲、彈藥、刀械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

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或去向，因

而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

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

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者

第十八條  犯本條例之罪

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

全部槍砲、彈藥、刀械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

述全部槍砲、彈藥、刀

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

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

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

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者

一、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二、查本條於七十九年增

訂自首、自白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係為鼓勵行為人犯後

自新；惟近來常見開

槍後隨即攜槍自首，

以濫用法律規範行為

，僥倖尋求減免刑責

情事，爰參照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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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其刑。 

前二項情形，其報

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

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

。 

犯本條例之罪，於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

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

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

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

，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

一。 

，免除其刑。 

前二項情形，其報

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

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

。 

犯本條例之罪，於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

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

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

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拒

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

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 

六十二條修正意旨修

正第一項，採得減主

義，將自白、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之規定，修正為「得

減輕或免除其刑」。

倘行為人事前即預謀

開槍後隨即攜械自首

，該等行為對社會治

安產生之危害甚鉅，

行為人挑戰法律並濫

用法律規範行為，應

予遏止，修正後此等

行為將可由法官依個

案情節衡酌，依法裁

罰，行為人無法再利

用事前之規劃脫免刑

事責任，併予說明。 

三、第四項規定自白並供

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

並因而查獲或防止重

大危害治安事件發生

，減輕或免除其刑之

規定，亦修正為得減

輕或免除其刑，理由

同前開二、之說明。

倘行為人於偵審過程

曾為自白但供詞反覆

，修正後是否減輕或

免除其刑可由法官依

個案事實衡酌判斷。 

第二十條之一  具類似真

槍之外型、構造、材質

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置

，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殺

傷力者，為模擬槍。模

擬槍及其主要組成零件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公告查禁。 

前項公告查禁之模

擬槍及其主要組成零件

，不得製造、販賣、運

第二十條之一  具類似真

槍之外型、構造、材質

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置

，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殺

傷力者，為模擬槍，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

查禁。 

製造、販賣、運輸

或轉讓前項公告查禁之

模擬槍者，處新臺幣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

修正公布本條文擴大

模擬槍管制範疇後，

國內店面及網路已禁

止販售模擬槍，整體

槍擊案件數量亦隨之

下降；惟近來陸續查

獲新型態改造槍砲，

並已造成多起社會矚

目之傷亡案件，鑒於

國內槍擊案件經統計

八成為使用非制式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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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

但專供外銷、研發，並

經警察機關許可，或影

視攝製使用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轉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且列冊

以備稽核者，不在此限

。 

未經許可製造、販

賣或運輸第一項公告查

禁之模擬槍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

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改造第一項公告查

禁之模擬槍可供發射金

屬或子彈，未具殺傷力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

第一項模擬槍及其主要

組成零件之人民或團體

，應自公告查禁之日起

六個月內，向警察機關

報備。於期限內完成報

備者，其持有之行為不

罰。 

第二項但書有關專

供外銷、研發許可之申

請程序、應備文件、條

件、期限、廢止、定期

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其情節重大者，得併命

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

經警察機關許可，且列

冊以備稽核者，不在此

限。 

出租、出借、持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

列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

擬槍者，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 

改造第一項公告查

禁之模擬槍可供發射金

屬或子彈，未具殺傷力

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第

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

，得依法派員進入模擬

槍製造、儲存或販賣場

所，並應會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

成品、半成品、各種簿

冊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實

施檢查，並得詢問關係

人及命提供必要之資料

。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

員於執行檢查任務時，

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之

證明文件，並不得妨礙

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 

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五項之檢查、詢問或

提供資料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

第一項模擬槍之人民或

團體，應自公告查禁之

日起六個月內，向警察

機關報備。於期限內完

砲，且該等犯案之非

制式槍砲中模擬槍即

占八成比例，為溯源

防阻國內改造槍砲來

源，爰加強對模擬槍

之管理，並改以刑罰

規範。 

二、 模擬槍具類似真槍之

外型、構造、材質及

火藥式擊發機構裝置

，已趨近於真槍，實

務認定時多因槍管未

鑽通無法擊發或有其

他構造上之不足，乃

判斷為模擬槍。鑑於

模擬槍與真槍差異甚

微，且槍砲零件多數

可共通使用，為避免

模擬槍及其主要組成

零件經不法分子利用

組成改造槍砲，以及

將整枝模擬槍拆解成

零件，無法處罰之困

境，爰修正第一項將

模擬槍及其主要組成

零件一併納管。 

三、 第二項至第四項修正

如下： 

（一）模擬槍因與真槍極

為相似，而有列管

之必要，且鑑於科

技進步及網路資訊

發展，槍砲製作資

訊及各類製造工具

容易取得，甚或3D

列印均可按圖製作

槍砲，為加強溯源

管理，自槍砲及零

件來源進行管制，

爰將現行第二項本

文、第三項、第四

項有關模擬槍之處

罰規定分別移列第

三項至第五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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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但書有關影

視攝製使用許可之申請

程序、應備文件、條件

、期限、廢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成報備者，其持有之行

為不罰。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

模擬槍，不問屬於何人

所有，沒入之。但有第

二項但書或前項情形者

，不在此限。 

第二項但書許可之

申請程序、應備文件、

條件、期限、廢止與第

五項檢查之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將模擬槍之處罰改

為刑事罰，另依「

製造、販賣、運輸

、轉讓」、「出租

、出借、持有、寄

藏、意圖販賣而陳

列」及「改造為可

供發射但未具殺傷

力」等三類，依其

對社會產生之不法

惡害程度，規定不

同程度之處罰。另

有關模擬槍主要組

成零件之處罰，統

一規定於修正條文

第二十條之二，併

予規定。 

（二）配合納管模擬槍主

要組成零件，於第

二項增訂公告查禁

之模擬槍及其主要

組成零件之管制規

定，列為本文。至

第二項但書規定例

外許可情形，考量

一百零九年六月十

日修正公布本條文

將模擬槍納入管制

範疇後，影視文化

從業人員為拍攝影

片所需，曾多次與

文化部及內政部研

議開放模擬槍運用

於影視攝製。案經

文化部於一百十年

五月三日以文授局

影（輔）字第一一

○一○○一四三六

號函建議於兼顧治

安及影視拍攝需求

前提下，有限度開

放自國外進口專供

影視拍攝申請案用

且拍攝完畢後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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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為符合實需

並利於模擬槍管理

，爰修正開放影視

攝製使用有具聲響

火光之模擬槍，並

循射擊運動用槍管

理模式，於第二項

但書增訂申請使用

模擬槍攝製影片須

報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文化部

）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內政部）許可

後且列冊以備稽核

者，始得為之。 

四、第五項至第七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之三規範，爰予刪除

。 

五、第八項移列為第六項

，並配合第一項增訂

納管模擬槍主要組成

零件後，自公告查禁

之日起六個月內，應

依規定辦理報備。 

六、第九項為公告查禁之

模擬槍沒入規定，因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處

罰由行政罰改為刑事

罰，應回歸適用刑法

沒收之規定，爰予刪

除。 

七、第十項移列為第七項

，因第五項規定移列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

三規範，爰刪除「與

第五項檢查之程序」

等文字，又為配合第

二項但書之修正，增

訂「有關專供外銷、

研發」等文字及授權

事項，以臻周妥。 

八、 因影視攝製模擬槍，

須同步搭配空包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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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能符合實際拍

攝之聲光要求，爰配

合第二項但書規定之

修正及符合法律授權

明確性原則，增訂第

八項影視攝製使用模

擬槍許可之申請程序

、應備文件等事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

關另定辦法規範之。 

第二十條之二  未經許可

製造、販賣或運輸前條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主要組成零件者，處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以下罰鍰；其情節

重大者，得併令其停止

營業或勒令歇業。 

未經許可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前條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主要組成零件者，處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以下罰鍰；其情節

重大者，得併令其停止

營業或勒令歇業。 

公告查禁模擬槍之

主要組成零件，不問屬

於何人所有，沒入之。

但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或

同條第六項情形者，不

在此限。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之一納管模擬槍主

要組成零件，爰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模擬

槍主要組成零件之處

罰規定。 

三、第三項規定查獲之模

擬槍主要組成零件除

依本條處以行政罰鍰

外，原則上均應依法

沒入，以達模擬槍管

制之立法目的，另於

但書規定例外不予沒

入情形。 

第二十條之三  警察機關

為查察槍砲、彈藥、公

告查禁之模擬槍及其主

要組成零件，得派員進

入槍砲、彈藥及模擬槍

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

，就其零組件、成品、

半成品、各種簿冊及其

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並得詢問關係人及令

第二十條之一第五項至第

七項  警察機關為查察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得依法派員進入模

擬槍製造、儲存或販賣

場所，並應會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

、成品、半成品、各種

簿冊及其他必要之物件

實施檢查，並得詢問關

一、為加強溯源管理，避

免經許可製造之槍砲

、彈藥及模擬槍主要

組成零件外流，另配

合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之一將模擬槍處罰改

為刑事罰，爰將現行

第二十條之一第五項

至第七項有關模擬槍

行政檢查之規定，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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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之資料。 

前項檢查，必要時

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執行之。 

檢查人員於執行第

一項規定之檢查任務時

，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

之證明文件，並不得妨

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

行。 

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之檢查、詢問或

提供資料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第一項檢查之人員

、檢查處所、對象、檢

查物品範圍、實施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係人及命提供必要之資

料。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

員於執行檢查任務時，

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之

證明文件，並不得妨礙

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 

    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五項之檢查、詢問或

提供資料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列修正為本條第一項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範，並酌作文字修正

。 

二、現行第二十條之一第

五項規定對於模擬槍

製造、儲存或販賣場

所，得就模擬槍之零

組件、成品、半成品

、各種簿冊及其他必

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並得詢問關係人及命

提供必要之資料，經

實施成效良好，能有

效發揮約制成效，惟

對製造槍砲、彈藥業

者之行政檢查授權規

定，付之闕如。鑒於

不定期之抽查對於零

件管制有一定之約制

效果，故移列第一項

並將槍砲、彈藥之製

造、儲存或販賣場所

納入行政檢查範疇，

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

十條之一納管模擬槍

主要組成零件，爰增

訂「及其主要組成零

件」等文字。至現行

第二十條之一第五項

有關應會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實施檢查部

分移列為第二項，又

為增加檢查之彈性，

修正為警察機關執行

檢查，必要時始另會

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之。 

三、相關執行行政檢查之

人員、檢查處所、對

象、檢查物品範圍與

實施程序等事項，授

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定辦法規範，以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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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爰增訂第五項規

定。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除中

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

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

，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施行；一百零九

年六月十日修正公布之

第二十條第三項、○年

○月○日修正之第十三

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二

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

。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

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

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修正之條文，除第二十

條第三項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

布日施行。 

一、立法院三讀修正之條

文業經總統公布，為

符實際情況，爰第二

項酌修文字；另為使

規範體例簡明周妥，

合併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為修正條文。 

二、又考量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之一及第二十條

之二之施行，須配合

訂定或修正相關辦法

及配合公告查禁後之

報繳期程等，爰定明

本次上開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其餘修正條文

自公布日施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8
74
次
院
會
會
議

12
8C
06
97
71
55
95
3F


